
二零一零年一月十九日會議 

討論文件 

 

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

 

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女使用資助產科服務的事宜 

 

背景  

 

  在 立 法 會 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事 宜 小 組 委 員

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零零九年七月二十八日舉行

的會議上，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— 

 

(a)  就若港人內地配偶產科服務與港人婦女相同

後，對本港公共醫療的承擔能力及人口政策

的影響以進行評估；及 

 

(b)  把 委 員 的 意 見 轉 達 人 口 政 策 督 導 委 員 會 (下

稱「督導委員會」)及家庭議會考慮，以便他

們就產科服務政策及有關政策對家庭團聚的

影響進行跟進討論。 

 

對公營產科服務承擔能力的影響 

 

2.  當 局 的 政 策 是 要 確 保 香 港 居 民 婦 女 得 到 妥 善 和 足

夠的產科服務。近年，非本地婦女(即非香港居民，包括

內地婦女)對香港產科服務的需求急劇增加，為公營醫院

產科服務帶來巨大壓力，並影響提供予本地居民婦女的

產科服務。為應付這個問題，醫院管理局 (醫管局 )自二

零 零 七 年 二 月 一 日 起 修 訂 對 非 本 地 婦 女 的 產 科 服 務 安 

排
1
，以確保香港居民婦女能優先獲得妥善的產科服務，

及把來港分娩的非本地婦女的數目限制在本港公營醫療

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修訂的安排下，所有擬使用公營醫院產科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，必須先行預約和繳付產科

套餐服務收費 39,000 元。至於經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的個案，收費則為 48,000 元。這項收費政

策適用於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，不論她們的丈夫是否香港居民。醫管局會預留足夠的名額給符合

資格人士，確保她們可比非符合資格人士優先預約產科服務，並會在有剩餘名額時接受非符合資

格人士預約登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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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在現有安排下(即對所有本港居民內地配偶和其他

非符合資格人士作同樣安排)，公營醫院的服務量已面對

相當大的壓力。醫管局每年的產科服務量在過去兩年已

經 飽 和 。 醫 管 局 產 科 服 務 的 服 務 量 在 高 峰 期 已 達 至 極

限，並需在二零零八年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及在二零零九

年十月至十二月期間，暫停接受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

服務預約，以確保本地婦女可得到足夠的產科服務。若

本 港 居 民 的 內 地 配 偶 以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費 用 使 用 產 科 服

務，我們預計這類非符合資格人士在公營醫院分娩的數

字會大幅增加，為公營醫院的服務量帶來巨大壓力。 

 

4.  我們亦認為，若配偶為本港居民的非本地婦女能以

符合資格人士收費使用產科服務，當局亦會面對其他壓

力 要 求 容 許 所 有 配 偶 為 本 港 居 民 的 非 本 地 人 士 (即 其 丈

夫 /妻子為本港居民的非本地男士及婦女 )以符合資格人

士收費使用所有其他公營醫療服務。若改變現時符合資

格人士的定義以涵蓋配偶為本港居民的非本地人士，將

會為我們的公營醫療服務帶來沉重壓力及令服務需求大

幅上升。我們需注意，正如下列例子顯示，符合資格人

士和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收費存在明顯的差距︰ 

 

服 務 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收 費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收 費  

普 通 科 門 診  每 次 診 症 $215 每 次 診 症 $45 

專 科 門 診  每 次 診 症 $700 首 次 診 症 $100  

其 後 每 次 診 症 $60 

急 症 室  每 次 診 症 $570 每 次 診 症 $100 

住 院 服 務  每 天 $3,300  每 天 $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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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議會的討論 

 

5.   家 庭 議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的 會 議 上 聽 取 了 食物

及 衞 生 局 就 醫 管 局 對 非 本 地 婦 女 的 產 科 服 務 安 排 的 簡

介。家庭議會也知悉小組委員會對此提出的意見。 

 

6.  家庭議會委員的意見如下: 

 

(a)  委員認同有需要在“家庭＂角度與現行政策

目標和考慮因素之間取得平衡。他們在衡量

所有因素後，普遍支持一個基本原則，就是

考慮到公共資源有限，香港居民應獲得妥善

和 足 夠 的 產 科 服 務 ， 以 及 在 現 行 醫 療 政 策

下，只有香港居民才符合資格使用獲公帑大

額資助的公營醫療服務，包括產科服務。 

 
(b)  委 員 明 白 堅 守 現 行 政 策 目 標 ， 設 立 “ 防 火

牆＂或“門檻＂等適當限制，以維護香港居

民的利益，是非常重要。 

 

(c)  委員認為，在顧及公共資源運用以及對公共

服務的影響，並在無損社會服務的長遠持續

發展的情況下，當局可繼續留意內地與香港

特區家庭的支援服務以及這些家庭的需要。 

 

7. 家庭議會總結，有需要在眾多考慮因素中取得平

衡，以及確保社會服務能夠全面而長遠地持續推行。關

於這點，現時非本地婦女的產科服務安排行之有效，現

階段無需檢討。 

 

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討論 

 

8.  督導委員會詳細考慮了小組委員會、家庭議會和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就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(特 別 是 配 偶 為 香 港 居

民的內地婦女)使用公營醫院產科服務安排的意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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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督導委員會認為，從人口政策的角度而言，配偶

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女即使可與本地婦女一樣，在公營

醫院按受高度資助的費用使用產科服務，也對香港人口

影響有限。督導委員會仍然認為，每對夫婦均會因應其

家庭的具體情況計劃生育。夫婦在作出決定時會考慮很

多 因 素 ， 一 筆 過 的 產 科 服 務 收 費 只 是 其 中 一 項 考 慮 因

素。其他因素，例如照顧子女的安排、教育和其他相關

的育兒開支，會是同樣甚或更重要的考慮因素。因此，

認為單憑降低內地孕婦在公營醫院產子的服務收費便可

令更多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女多產子，從而提高香

港的出生率這意見，可能有點言過其實。 

 

10. 關於小組委員會認為現行有關內地婦女的產科服

務安排不利家庭團聚的意見，督導委員會察悉，自二零

零九年起，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循單程證制度輪候來港

的時間已縮減至約四年。換言之，內地婦女與香港配偶

所生的嬰兒，不論其在香港出生(因而自動成為香港居民)

但因育兒安排需先返回內地，待其母親根據單程證制度

獲准來港後才與母親一同返港；又或者因在內地出生而

須按單程證制度申請來港定居，其輪候來港的時間僅為

四 年 左 右 。 這 些 兒 童 依 然 可 於 幼 年 在 香 港 開 始 接 受 教

育，應該不會在定居香港方面存在無法克服的問題。此

外，督導委員會知悉家庭議會也認為，除了從家庭角度

考慮外，也需要平衡現行政策的目標和其他因素。 

 

11.  督導委員會注意到，實施非本地婦女的產科服務

安排，目的是要確保本地婦女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，能

優先獲得和享用足夠的產科服務；以及把來港產子的非

本地孕婦數目，限制在香港醫療體系所能承受的範圍之

內。這些政策目標目前仍然適用。加上考慮到從人口政

策角度而言的影響有限、家庭議會的意見，以及食物及

衞生局就改變醫療服務“合資格人士＂的定義對公營醫

院服務需求所帶來的影響和對其他以大量公帑資助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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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醫療福利的連帶效應的評估，督導委員會贊同應維持

現行對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安排。 

 

總結  

 

12. 考慮到政府產科服務安排的政策目標，確保有限

公共資源的有效運用，當局認為目前對非符合資格人士

的產科服務收費安排應予以保留。 

 

 

 

 

 

 
食物及衞生局 

民政事務局 

行政署 

二零一零年一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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